关于印发《文昌湖区财政局2021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各科室：
为做好2021年度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经征求意见，我局研究制定了《文昌湖区财政局2021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学组织，统筹推进
（一）各科室在发起检查前，要下发检查通知或实施方案，明确检查内容、检查要求、完成时限等内容。检查通知或实施方案要及时送预算科（兼财政监督办公室）备案，并以此作为在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中发起检查任务和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的依据。检查方式相近的检查任务，要视情统筹组织系统内联合抽查，减少多头部署、多头检查。对省、市级统一发起的任务，原则上不再另行组织开展相同的抽查任务。
（二）对未列入《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增加的抽查任务，或已经列入工作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取消的抽查任务，经本级分管负责同志批准后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后的抽查计划于5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公示系统（山东）同步公示。
二、分类施策，差异监管
（一）今年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全部按照信用风险分类确定抽查比例，对信用风险高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对信用风险低的企业降低抽查比例，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推进对“四新企业”的包容审慎监管。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认定中，实际住所（经营场所）与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不一致但能够联系到的，以责令改正方式限期变更登记，在期限内改正的，抽查结果不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三）根据监管实际情况，对“四新企业”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能够通过书面检查、信息化报送、电子设备检测、大数据监测等非现场检查方式实现的，可以不采用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检查中要积极利用其他政府部门检查结论、司法机关生效文书和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切实压减现场检查，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要确保关心关爱企业家免检免扰制度和对认定的新经济企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四）积极探索有效的人员匹配方式，通过所所随机、所内随机等多种方式合理分配监管力量，避免因匹配不均衡、检查扎堆等原因造成检查质量下降。
三、加强督导，落实到位
各科室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严格按照规定完成各项抽查任务。我局将适时对检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调度，对于未按《计划》完成抽查任务的适情予以通报。
附件：《文昌湖区财政局2021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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